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40 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五)下午二時正      

二、地    點：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 持 人：許兼主任委員添財       記錄：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審 議 案：（並當場確認會議記錄）共三案，詳後附件。 

第一案：「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地下化路段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第二案：「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綠地為垃圾處理場用地）案」 

第三案：廢除台南市中西區頂美段1338、1339等二筆土地內之現有巷道 

第四案：訂定「台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 

七、臨時動議： 

第一案：周知事官邸(公58公園用地)變更恢復原中密度住宅區討論案。 

黃映捷、邱文志、
呂國隆、曾思凱、
邵月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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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40次委員會議審議案第1案 
案 
名 
請審議「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地下化路段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說 
 
 
明 

一、辦理機關：台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第七條及施行細則第五條等

辦理。 
三、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業於 92.07.22南市都計字第 09216522600號劃定公
佈實施（詳如附件），為加速推動該地區都市更新，特擬定本計畫案，

促該地區民眾申請意願。 
海安路兩側地區因地下街道路工程開闢致部分建物遭拆除形成

畸零地或建物出入口與道路關係改變，沿街之完整性受損，為鼓勵

基地合併建築及促進當地土地使用效益、改善環境品質，且本計畫

案位海安路地下街計畫範圍內考量海安路地下化路段兩側地區情況

特殊，加上海安路地下街計畫亦積極辦理 ROT中，應屬本市重大建
設，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規定，擬定本計畫區之都市更新計畫，

以推展其都市更新業務，做為民間申請實施該地區都市更新事業之

依據。 
又以都市更新條例第八條規定（略以）：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

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送該管

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爰此研提本案提送

都委會審議。 
四、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更新地區北側為民族路南側道路境界線，南側為府前路北側

道路境界線，東側為國華街西側道路境界線，西側為康樂街東側道

路境界線。面積共 22.18公頃。 
五、計畫內容：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略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

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

都市更新計畫……..，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爰此研提
本計畫各項內容如下： 

(一)、更新地區範圍 
(二)、辦理緣由與目的 
(三)、更新地區發展現況說明 
(四)、基本目標與策略 
(五)、實質再發展 
(六)、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七)、其他表明事項 
六、辦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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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範圍業於 92.07.22南市都計字第 09216522600號「變更
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地下化路段兩側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暨劃定都市更新範圍計畫案」公佈實施在

案。 
七、以上提請委員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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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40次會 審議案第2案 

案名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綠地為垃圾處理場用地）案」 

說明 一、辦理機關：台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計畫緣起： 

近年來由於人口成長，經濟蓬勃發展，國民生活素質提高，相對

地廢棄物的數量日益增加，其內容亦日趨複雜。而垃圾處理場地的不

易尋覓，往往衍生出許多糾紛與問題，成為地方執行機關最感棘手的

問題。 

本市之廢棄物每日清運量高達850公噸以上，鑑於本市之第一、

二垃圾掩埋場已達飽和並封閉，第三期垃圾掩埋場亦於91年1月啟

用。為求有效清除與處理龐大的垃圾量，乃依據先前分期完成之「台

南市垃圾處理計畫」，積極開發第四期工程，以解決台南市廢棄物問題。

四、計畫範圍與面積： 
（一）本計畫區位於安南區城西里西北隅、曾文溪出海口東南岸，即

位於曾文溪與鹿耳門溪間濱臨西海岸處（城西段1027地號）

的綠地，計畫面積約6.89公頃。（詳附圖二-1） 

（二）計畫面積約6.89公頃。 

五、本次變更內容：詳表二-1。 
六、公開展覽： 
（一）本案經本府94年3月1日以南市都計字第09416504460號函公告自

94年3月2日起至94年3月31日止公開展覽30天，並刊登於94年3
月2、3及4日之聯合報。 

（二）說明會日期與地點： 
日期：94年3月8日上午10:00正 
地點：本市安南區城西里活動中心 

（三）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暨團體陳情意見。 
七、以上提請審議。 

決議 本案退回提案單位（環保局）依下列各點補充資料作為附件後，

再提會審議： 

一、垃圾處理場未來飽和封閉後之復育計畫。 

二、為兼顧環境保育，請再精算縮減第四期垃圾掩埋場用地面積至最

小規模。 

三、有關林務局92年10月31日召開之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會議

結論（註一）中第（一）項中之14點意見之具體辦理成果。 

四、有關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歷次（第219、223次）會議研議結論

（註二）之相關辦理情形與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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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92年10月31日召開之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會議結論： 

（一）本案原則同意解除部分保安林地，為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應依下列原則
確實辦理： 

1.請就已完成掩埋之第一、二期垃圾掩埋場提出確實之造林計畫及期程。

2.第一期垃圾掩埋場雖已完成造林，惟存活率不良，應儘速加強補植工作。

3.申請解除區域內之欖李，應妥予移植至適當之地點。 

4.所提之簡報內容，應針對本次申請解除位置及面積6.88972公頃部分重
新加以整理後，送林務局憑辦。 

5.應提出第四期垃圾掩埋場使用完畢後，恢復編入為保安林之確實時程。

6.行政院農委會原核准同意使用而未使用之面積14.2551公頃保安林地，
應切結不再做規劃、使用，且不可作為日後申請解除保安林地興建垃圾
掩埋場或其他用途時之依據理由。 

7.建議儘速研擬垃圾減量之策略，以延長第四期垃圾掩埋場使用期程。 

8.垃圾掩埋之覆土一定要加厚至少1.5公尺以上。 

9.客土及覆土之土質應謹慎選擇，避免使用研土及工程廢棄土。 

10.本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所提出之動植物復育建議雖經環評委員同
意執行，但本次會議中並未提出復育方案，應予補充說明。 

11.所提之規劃及計畫應確實執行。 

12.各期垃圾掩埋場掩埋完成後覆土及植栽造林等所需之經費，應編列於
年度計畫中。 

13.本案是否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環評？請台南市政府以公
文函請環保署確認後函知林務局。 

14.日後若需再興建垃圾掩埋場時，應避免使用保安林地。 

（二）台南市政府除需依結論一確實辦理外，並需舉辦公聽會，經過當地居民多
數同意後，使得同意解除保安林地。 

 
註二： 
（一）91年10月18日本市都委會第219次會議研議結論： 

1.現階段垃圾處理方案（如外送他縣市焚化等）優劣情形之比較。 
2.設置地點之替代方案（如週邊其他之國有土地等）考量評估。 
3.成本效益經濟方案之評估（如生態、環保、回饋金之考量，及技術面垃
圾處理後是否可能資源化與掩埋場掩埋後土地再利用）。 

4.請評估與台江國家公園政策推動之競合。 
5.與地方人士之溝通情形。 
6.台南市永續性處理垃圾方案。 

（二）92年5月7日本市都委會第 223次會議研議結論： 
不予同意本案之申請變更。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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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本市垃圾尚未全面實施分類回收處理，而就說明所附台南市鄰近區
域焚化場處理台南市垃圾可能性分析表內之數據尚難令人確認以變更
新增本案之衛生掩埋場用地為最佳處理方案，市府應先就垃圾減量分面
考量處理措施及對現有設施作有效利用與管理。 

2.回饋金方式將會造成其他負面效應，不宜常用。 
3.本府正積極爭取於本地區設置台江國家公園，不宜於該擬設台江國家公
園之範圍內增闢本案之衛生掩埋場，以免民眾對本府通動之政策有所質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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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綠地為垃圾處理場用地）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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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綠地為垃圾處理場用地】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變更位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變 更 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曾文溪與鹿耳

門溪間瀕臨西

海岸處，亦即緊

臨現有城西垃

圾衛生掩埋場

東南側，場區地

號 為 城 西 段

1027地號。 

綠地 6.89 垃圾處

理場用

地 
 

6.891.處理台南市因經

建發展（如台南

科技工業區、南

二高台南環線等

重要開發建設與

公共工程）及人

口增加排出之垃

圾量。 

2.焚化廠停爐維修

期間之一般事業

廢棄物出處。 

3.應付未來超出焚

化廠運轉處理量

或現有衛生掩埋

場之飽和時之一

般事業廢棄物處

理。 

4.焚化廠排出灰渣

之處置。 

（詳提案單之
決議欄） 

一. 實際面積依實地定樁測量為主。 

二. 凡本次變更未指明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編號 審議案第三案 

案名 廢除臺南市中西區頂美段 1338、1339等 2筆地號土地內之現有巷道案 

說 

明 

一、 張茂川君申請由本府辦理廢止本市中西區頂美段1338、1339

等地號土地內之現有巷道乙案。 

二、 該現有巷道係於民國62年5月30日南建土字第50904號建築

執照及65年1月24日南工都二字第5118號建築線指定書指

定建築線在案。 

三、 本府於74年5月6日發布實施「擬定台南市北區（鄭子寮地

區）細部計畫」案，將上述地號劃設為住宅區土地。 

四、 經查該街廓東側及北側計畫道路均已開闢完成可供通行，並可

取代現有巷道通行功能，惟南側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完成 

五、 故申請人擬於其所有土地（附件一）建築，為有效利用土地，

故依據「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現有巷道之改道

或廢止，應向本府申請，經公告一個月徵求異議後，再提請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其屬巷道廢止者即行公告

實施..」之規定，提出廢除現有巷道之申請。 

六、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94年2月17日起30日，期間並無

民眾提出異議。 

研 

析 

意 

見 

一、鑑於基地東側之D-88-8M計畫道路已開闢完成，且該南北向現

有巷道北側及南側已廢除在案〈除頂美段1340、1341、1342、

1342-1地號之外〉，已可取代現有巷道通行功能。故擬建請廢除

頂美1339地號之現有巷道〈另為簡政便民建請一倂廢除頂美段

1340、1341、 1342、1342-1地號之現有巷道，頂美段120、120-1

地號所有權人同為一人，且曾切結放棄由1343地號通行的權

利〉，以利都市景觀及整體開發利用。 

二、南側D-91-8M計畫道路未全部開闢完成，且西側現有巷道因地

主意見不一致且申請人未取得該些地主廢道同意書。為避免南側

現有巷道的廢除，影響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及通行之供能。

故擬建請廢除頂美段1338地號部份土地之現有巷道，以維護相

鄰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及通行之供能。 

決 

議 
依業務單位研析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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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40次委員會議審議案第四案 

案名 訂定「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 

說 

 

 

 

 

 

 

 

 

 

明 

一、辦理機關：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4

條。 

三、訂定緣起：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及公共設

施劃設水準，訂定審查許可條件，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另同條第2項規定：「項審查

許可條件於本辦法中華民國93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後一年內未訂定

實施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應逐案

就前項考量之因素，詳實擬具審查意見，專案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

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本辦法核辦。」，基此，為

因應本市都市發展之需要，爰配合訂定相關容積移轉規定，以供民眾

未來申請辦理容積移轉之依循。 

四、辦理經過： 

   本案原草案條文計11點，經本府於94年4月6日邀集專家學者及

相關單位代表召開「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訂定

事宜會議」獲致結論，並修正部份條文內容，同時配合將草案條文調

整為10點（如後附件）。 

五、檢附提請審議之「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草案）」

條文及相關法令（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供參。 

六、以上提請委員審議。  

市 

府 

初 

核 

意 

見 

一、本案係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4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參照上開規定倘如於今(94)年6月30日前未定訂全市性審查許可條件

實施，未來本府需就各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並逐案分析優劣情形與相關

因素後，專案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予以核辦，屆時本市都委會審議案件將會大幅增加，造成審議作

業困難，故訂定全市性審查許可規定應有需要。 

二、本案循前理由，為本市訂定相關審查許可條件及進行第一階段容積移

入地區之指定作業，其中主要包括『都市計畫指定地區之基地』及『基

地臨接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其面寬達 15 公尺以上且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本市都市計設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等兩類；

另第二階段部分，本府將配合本市辦理中之各行政區通盤檢討案，考

量各行政區之發展密度、總量、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情形進行容積移入

地區之劃設作業。 
三、參考過去台北縣、市之經驗及本市房地產近年市場行情與銷售

情形，本市於初期辦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數量估計應屬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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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於第二階段作業未完成前，建議開放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充

分的地區（如面臨永久性開放空間、公園等）進行容積移轉申

請，故第六點後段如未經都市計畫指定之其他可辦理容積移轉

地點，提出甲、乙兩項方案供委員參考及審議。 

 

甲案： 

本市容積接受基地應以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為限，其基地應臨接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面積應超過300平方公尺。另基地臨接15公尺

以上計畫道路，其面寬達 15 公尺以上且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本市都市計設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乙案： 

本市容積接受基地應以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為限，其基地應臨接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面積應超過300平方公尺。另基地臨接15公尺

以上計畫道路，其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且面臨河川區、河

道用地、已開闢完成之面積 5 公頃以上公園或路寬 40 米以上公園

道，並經本市都市計設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決議 

內容 

一、本案修正要點第六點內容後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第六點  本市容積接受基地應以都市計畫指定之地

區為限，其基地應臨接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面積應超過 300

平方公尺。另基地臨接15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其面寬達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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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上且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或基地臨接15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其面寬達

15公尺以上且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並面臨河川區、河

道用地、已開闢完成之面積5公頃以上公園或路寬40米以上公

園道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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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94年4月15日 

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40次大會審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申請辦理容積移轉案件，除相關法令規定外，並

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但各該都市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係指下列各款建築：  

（一）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及登錄之歷史建築。 

（二）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認定有保存價

值並經本府公告之建築。 

四、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經本

市都市計畫劃定之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綠地及廣場用地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為限。 

五、 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無建築行為，係指送出基地無新建、增建等建

築行為。 

六、 本市容積接受基地應以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為限，其基地應臨接 8 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且面積應超過 300 平方公尺。另基地臨接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

路，其面寬達15公尺以上且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本市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或基地臨接 15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其面寬達 15

公尺以上且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並面臨河川區、河道用地、已開

闢完成之面積5公頃以上公園或路寬40米以上公園道者不在此限。 

七、 依本辦法、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總獎勵容積，

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八十之土地應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 

八、 為鼓勵本市具有歷史價值之私有建築進行保存與再利用，本辦法第六條第

一項之送出基地，得循都市計畫程序申請下列容積獎勵： 

（一）保存臨接道路之建築立面者，得獎勵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保存臨接道路之建築立面及建物者，得獎勵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再加其

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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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存臨接道路之建築立面及建物，並捐贈台南市政府或提供公眾使用

且捐贈並委託非以營利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經營與管理者，得獎勵

其樓地板面積百分之百。 

九 、接受基地、送出基地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受基地、送

出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接受基地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容積率以面積加權平

均計算之。 

十 、送出基地其容積移轉與接受基地建造執照應同時提出申請。 

 

 

 

 



編號 臨時動議第一案 

案名 州知事官邸（公58公園用地）變更恢復原中密度住宅區討論案 

說 

明 

一、 曾蔡麗英等三人於94.4.5陳情將「公58」內變更恢復住宅區，

理由如下： 

1.陳情人家族自清朝即居住本地，如今市府以微薄之補償費要

求住戶搬遷，住戶將不知何去何從？且依據民法768∼722條

規定，原有居民可以擁有地上物永久居留權，以保障人民的

居住權。 

2.臺灣土地空間有限，政府超量規劃公園用地，剝奪人民居住

權，並非正確選擇。 

3.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

或經上級指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實在是違憲之惡法，

出賣民眾權益。 

二、 查本案「公58」用地都市計畫變更之過程，說明如下： 

1.案地係民國92年1月16日「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案）案」中變更。 

2.本案公開展覽、說明會（計有七場）、各級都委會審查結果詳

附件一。 

3.本案於市都委會審議期間，並未列案，但於內政部都委會審

議時，為保存維護州知事官邸，同時避免周遭土地閒置，將

周圍現有公有土地優先變更為公園用地，變更內容及理由如

附件二。 

三、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指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

會。（詳附件三） 

四、 是否同意陳情人所提將公園用地恢復原住宅區，提請討論。 

研 

析 

意 

見 

維持原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 

決 

議 
本案因程序不符，暫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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